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9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0 月签发的证监许可[2019]1903 号文

《关于核准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公开发行 5,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580,000.00 万元。扣除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1,950.40 万元后，实际

收到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578,049.60 万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到位，业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9)

第 0597 号验资报告。此外，本公司发生了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的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 332.23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7,717.37万元(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 

本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人民币 65,040.24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4,286.45 万元，尚未使用可转债

募集资金人民币 293,430.92 万元；2020年上半年度可转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收到

银行利息、理财收益共计人民币 5,005.44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收到银行

利息、理财收益共计人民币 5,372.82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顺丰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存放可转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方式 账户余额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注①
 

4000025329200704530 活期 5,421.16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黄木岗支行
注③
 

769272878569 活期 176.20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注④
 

4000025329200704406 活期 591.8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车公庙支行 
121909472410703 活期 1,458.2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国贸支行 
41008900040234695 活期 405.39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国贸支行 
41008900040234661 活期 2,592.3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4881840000 活期 437.84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44250100000700002597 活期 980.3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44250100000700002596 活期 1,036.72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莲花支行
注⑤
 

631508881 活期 5,232.12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莲花支行
注②
 

631508541 活期 452.8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4883420000 活期 18.69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4877600000 活期 -    

合计 18,803.74 

注①  隶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根据工商银行分支行对外用印权限制度，《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需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签署。 

注②   隶属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根据民生银行分支行对外用印权限制度，《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需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 

注③  隶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根据中国银行分支行对外用印权限制度，《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需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签署 。 

注④ 隶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根据工商银行分支行对外用印权限制度，《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需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签署。  

注⑤隶属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根据民生银行分支行对外用印权限制度，《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需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 。 

2019 年 11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

存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

庙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国贸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与各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顺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顺

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

在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在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时，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履

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0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对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可转债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可

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滚动交易金额不超过 180 亿元人民币，投资品种发

行主体为商业银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此外，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

用，投资品种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有效期限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2020 年上半年，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额度内，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保本理财产品。2020 年上半年实现理财收益为人民币

4,608.26 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公司累计实现理财收益为人民币 4,840.78 万元。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280,000.00 万元。 

除上述保本理财外，2020 年上半年本公司还实现活期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397.18万元，累计实现活期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532.04 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对外

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 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6 日



附表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7,717.3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040.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84,286.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

的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a)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b)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d)＝
(b)/(a)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一、飞机购置及航
材购置维修项目  否 152,000.00 152,000.00 30,570.79  73,355.65  48.26%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2 不适用 否 

1.1 飞机购置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0.00  4,000.00  100.00% 
2019 年 11 月

30日 
注 2 不适用 否 

1.2 航材购置及维修

项目 
否 148,000.00 148,000.00 30,570.79  69,355.65  46.86%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2 不适用 否 

二、智慧物流信息

系统建设项目 
否 146,717.37 146,717.37 4,104.95  13,756.79  9.38%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3 不适用 否 

2.1 硬件采购 否 139,217.37 139,217.37 4,104.95  13,617.81  9.78%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3 不适用 否 

2.2 软件采购 否 7,500.00 7,500.00 0.00  138.98  1.85%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3 不适用 否 

三、速运设备自动

化升级项目 
否 100,000.00 100,000.00 8,416.54  33,387.10  33.39%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4 不适用 否 

四、陆路运力提升

项目 
否 59,000.00 59,000.00 21,947.96  43,786.91  74.22% 

2022 年 11 月

22日 
注 5 不适用 否 

五、偿还银行贷款 否 120,000.00 120,000.00 0.00  120,000.00  100.00% 
2019 年 11 月

30日 
注 6 不适用 否 

合计   577,717.37 577,717.37 65,040.24  284,286.45  49.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经本公司 2019 年 11 月 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后，同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飞机购置及航材购置维修项目、智慧物流信息系统建设项目、速运设备自动化升级项目、陆

路运力提升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 117,887.13 万元，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人民币 117,887.13 万元。 

注 2 该项目旨在扩充公司自有货运机队规模，巩固与提升公司自有航空运输能力，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注 3 该项目旨在提升实现公司信息系统的扩容增效，实现对智慧物流信息化技术的布局，以科技推动业务升级，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收益。 

注 4 该项目旨在提高公司的中转操作能力和效率，提高公司的仓储服务能力与质量，增强中转运输网络和仓储服务网络的稳定性，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注 5 该项目旨在提高公司的干支线运输能力和最后一公里网络服务效率，增强运输网络的安全性，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注 6 该项目旨在减少公司的利息支出，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降低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